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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严防学生参与国家教育考试作弊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部）：

国家教育考试（指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省艺术、体育类专业统考、艺术校考等，下同）是我国现阶段基本的统一考试制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行为。国家教育考试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公平公正，是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受利益驱使，社会非法中介机构和不法之徒唯利是图，铤而走险，各种高科技作弊团伙层出不穷，作弊行为花样翻新；受社会不正之风和诚信缺失等不良影响，尤其是高校学生参与高科技作弊，各类代考（代替他人考试或雇请他人代替考试）等违规违纪事件时有发生，致使国家教育考试环境和安全形势愈来愈严峻，国家教育考试的权威性、严肃性遭受严重挑战，公平公正的教育考试形象受到破坏。

为落实江西省教育厅《关于严防高校在校学生或在职教师参与国家教育考试作弊活动的通知》精神，严防我校学生参与国家教育考试作弊行为，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严防学生参与国家教育考试作弊活动是提升国家教育考试安全意识、构筑国家教育考试安全防线的重要抓手。各学院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部署落实，明确工作职责，把“严防在校学生参与国家教育考试作弊活动”作为一项常规性工作来抓，采取有力措施，杜绝我校学生参与国家教育考试作弊活动。

二、开展法纪教育

各学院要利用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切实加强学生预防参与国家教育考试违纪作弊活动专题教育，认真开展法纪法规和警示教育活动，让学生明白参与国家教育考试违纪作弊对社会、对自身的严重危害性和高度危险性。凡参与国家教育考试作弊者，一经查出，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触犯刑法修正案九和新修改的《教育法》等法律的，将移交公安、司法部门处理。

三、严格考勤管理

国家教育考试期间，各学院应严格加强学生的考勤管理，原则上不允许请假；因特殊情况确需请假的，应核查原因，除常规审批程序外，要经学院领导审核把关；对无故未到校者，要逐人查清去向，对去向可疑者，要深入追究，直至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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